
一、行政许可（审批）职权目录
	序

号
	许可（审批）项目
	备  注

	
	执法门类
	项  目  名  称
	

	1
	道路运输和

地方海事类
	客车、危货运输营运证
	

	2
	
	客货运输从业资格证件核发
	

	3
	
	从业资格证补证
	

	4
	
	客货运输经营许可
	

	5
	
	县际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班线经营（申请、办证）
	

	6
	
	中国籍内河船舶、水上设施法定检验
	

	7
	
	船舶登记（换发和补发、变更、注销、国籍证书、光船租赁、最低安全配员证书）
	

	8
	工程类
	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（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及重大、较大设计变更）审批
	

	9
	路政管理类
	公路两侧设置非公路标志牌许可（含续批）
	

	10
	
	公路两侧控制区埋设管线设施许可
	

	11
	
	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许可
	

	12
	
	设置跨越、穿越公路设施许可
	

	13
	
	更新、砍伐公路用地上的树木许可
	

	14
	
	占用、挖掘公路许可
	

	15
	
	公路两侧控制区修建公路服务设施许可
	

	16
	
	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许可
	


二、行政许可（审批）办理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道路运输和地方海事类（序号１-7，共7项）
1、办理危货、客车运输营运证的办理流程，即办件。
	窗口受理并审查
	→
	制证发证
	→
	资料交给运管处


2、客货运输从业资格证办理流程。
	窗口受理并审查
	→
	制证发证
	→
	资料交给运管处


3、从业资格证补证，受理之日起5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运管处提出

审核意见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制证发证
	→
	资料移交给

运管处


（1个工作日）     　 （2个工作日）   　　      (1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 (1个工作日)
4、客货运输经营许可办理流程，受理之日起８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运管处牵头，现场踏勘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，草拟批件。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给运管处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  (4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  (2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 (1个工作日)
5、县际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班线经营申请，受理之日起10工作日完成。

	 窗口受理

并初审
	→
	运管处牵头，现场

踏勘并提出审核意见，草拟批件。
	→
	局专题会议研究，提出审查意见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给运管处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(4个工作日)       (2个工作日)      （2个工作日）   (1个工作日)
6、中国籍内河船舶、水上设施法定检验办理流程。符合发证条件后算起7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海事局提出审核
意见，草拟证书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给
海事局


(1个工作日)    　　(3个工作日)   　　　　    (2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   (1个工作日)

7、船舶登记（换发和补发、变更、注销，国籍证书，最低安全配员证书，光船租赁签发办理流程，受理之日起7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海事局提出审核

意见，草拟证书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给

海事局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　(3个工作日)     　     　　 (2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　(1个工作日)
（二）工程类（序号8，共1项）
8、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（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及重大、较大设计变更）审批办理流程。受理之日起10工作日完成。
	
	窗口

受理
	

	建设科组织现场勘察（如需

要），召开审查会，提出审查意见，草拟批件。
	
	分管副局

长审批
	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     
	资料移交给

局建设科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   (6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  (2个工作日)      （1个工作日）
（三）路政管理类（序号9-16，共8项）
9、公路两侧设置非公路标志牌许可（含续批）办理流程，受理之日起8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路政分局组织现场

勘察，提出审核意见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
给路政分局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   (4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(2个工作日)  　           (1个工作日)
10、公路两侧控制区埋设管线设施许可办理流程，受理之日起10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路政分局组织现场

勘察，提出审核意见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
给路政分局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  (6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(2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 (1个工作日)
 11、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许可办理流程，受理之日起10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路政分局组织现场

勘察，提出审核意见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
给路政分局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  （ 6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(2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 　(1个工作日)  
12、设置跨越、穿越公路设施许可办理流程，受理之日起10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路政分局组织现场

勘察，提出审核意见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
给路政分局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  (6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(2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(1个工作日)
13、更新、砍伐公路用地上的树木许可办理流程，受理之日起10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路政分局组织现场

勘察，提出审核意见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
给路政分局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  (7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(2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  (1个工作日)  

14、占用、挖掘公路许可办理流程，受理之日起10工作日完成。
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路政分局组织现场

勘察，提出审核意见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
给路政分局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  (6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(2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（1个工作日)   

15、公路两侧控制区修建公路服务设施许可办理流程，受理之日起10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路政分局组织现场

勘察，提出审核意见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
给路政分局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 (6个工作日)           (2个工作日)  　               (1个工作日)
16、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许可办理流程，受理之日起5工作日完成。
	窗口受理并初审
	→
	路政分局组织现场

勘察，提出审核意见
	→
	分管副局长审批
	→
	窗口办结

发放批件
	→
	资料移交
给路政分局


(1个工作日)          (2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(１个工作日)                 (１个工作日)

三、行政许可受理地点、时间、监督机构及公示网站
受理地点：三明市行政服务中心交通窗口    联系电话：8885801
受理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
上午8：00-12：00；下午15：00-18：00（夏季）、14：30-17：30（冬季）

监督机构：局监察室  监督电话：8267359
公示网站：www.smjt.gov.cn
四、申请人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的救济权利
1、申请人在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，依法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；
2、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，有权要求说明理由；
3、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；
4、许可机关因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修改或者废止，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，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时，申请人因此遭受财产损失的，有权依法要求补偿；
5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，有权依法要求赔偿。

